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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村并居”会减少县域碳排放吗？ 

王学渊 苏子凡
1
 

【摘 要】：在国家“双碳”目标和绿色发展战略下，“合村并居”作为推进县域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举措，

在县域绿色低碳发展中的作用亟待探究。本文基于 2009—2017 年中国县级层面面板数据，综合利用双向固定效应

回归模型和工具变量方法，系统考察“合村并居”对县域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效应，进一步从人口城镇化、土地资源

集约利用、公共财政支出有效利用、工业集聚四个方面阐释“合村并居”影响县域碳排放强度的作用机制。研究结

果表明：（1）“合村并居”在全国范围内显著降低了县域层面的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量，分区域看，“合村并居”

的县域减碳效应在中、西部地区更为明显，而在东部和东北部地区统计上均不显著；（2）“合村并居”主要通过提

升县域的土地资源和公共财政支出集约有效利用程度实现减碳效应，人口城镇化和工业集聚的中介作用并不显著；

（3）村庄数量较密集、经济集聚水平较低区县的“合村并居”县域减碳效应更为显著。本文研究表明“合村并居”

的县域减碳效应具有较强的区域异质性和一定的局限性。在“合村并居”进程中，因地制宜、分类施策、整体规划

村居绿色建设、加强土地资源的集约化利用和公共财政资源的有效投放，才能促进其在县域绿色低碳发展中的积极

作用。 

【关键词】：“合村并居” 碳排放强度 减碳效应 县域 

一、引言 

经济结构低碳清洁转型不仅是中国经济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环节，更是我国向高质量发展道路迈进的主要路径（林伯强，

2018）。经过十多年的不懈努力，2018 年中国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 4%，相较于 2005 年累计下降了 8%。12020 年 9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大会上承诺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2021 年

政府工作报告也明确设置了阶段性目标：“十四五”期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和碳排放分别降低 13.5%和 18%。然而，如果能

源强度仅以中低速率下降，碳排放不能保证在 2030 年前实现达峰，减排降碳工作仍然任重道远（宋祺佼等，2015）。作为“十四

五”期间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阵地，县域面积占全国 90%以上，人口占全国 70%以上，经济总量占全国 41%左右，县域的

绿色低碳发展将为全国范围内推进“双碳”目标实现奠定坚实基础。2 

县域城镇化作为中国梯度城镇化的一个重要节点，对全国范围内整体城镇化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张登国，2009），同时也

被认为与地区的低碳发展之间存在重要关联。城镇化对碳排放的影响已经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研究，包括国家、省级和城市层

面（Du & Xia,2018；王锋等，2017;Auffhammer et al.,2016），但是鲜有学者基于县域视角探讨这一问题，而且现有研究并未

区分促进城镇化的手段是“行政推动”抑或“市场驱动”。从既有的研究结果来看，国内外学者并未就城镇化对碳排放的影响

效应得出一致性的结论。有学者认为城镇化会对碳排放量产生线性影响，Poumanyvong & Kaneko(2010）发现城镇化水平的提高

会显著增加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但也有研究表明城市规模越大、城镇化水平越高的地区碳排放量通常越低（Wang et al.,2021）。

另一部分文献则主张城镇化与碳排放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比如 Zhang et al.(2017）、Xu et al.(2018）验证了城镇化和碳排

放水平之间“倒 U型”的库兹涅兹曲线。 

“合村并居”是在新型城镇化发展体系下，为促进县域城镇化而产生的行政推动型农村居住方式改造项目（陈靖，2013），

                                                        
1作者简介：作者王学渊，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苏子凡，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杭州 310018） 

基金项目：浙江省科技厅重点软科学研究项目“‘山海协作工程’对山区农户可持续生计的提升机制与推进策略研究”

（2022C25010）;浙江省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支持项目“城乡供水与环境卫生服务一体化改善策略研究”

（1050QBN0121002G）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2 

涉及农民身份转变、土地利用、公共支出、产业集聚等多个方面（马光川和林聚任，2013；王文龙，2020；田孟，2019；佟伟铭

和张平宇，2016），主要内容为将邻近的几个自然村重新合并为一个乡村居民社区，故又被称为“合村并点”、“撤村并组”或

“村庄合并”。近年来，许多学者开始关注人口城镇化、土地资源利用效率提升、财政支出有效利用和集聚效应对绿色低碳发展

方面的影响。首先，在人口方面，有学者发现人口的城镇化进程能够发挥减碳效应，如 Hu & Fan(2020）发现城市人口规模的增

加能够有效减少碳排放量，但是徐斌等（2019）却认为人口规模的增加没有起到显著减少碳排放的作用。其次，一些学者也开始

关注土地资源的集约利用对碳绩效的影响。一方面，有研究认为土地的集约利用有利于增进碳排放效率，孙艺璇等（2020）发现

城市工业用地的集约利用对碳排放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另一方面，Chuai et al.(2014）以江苏省为例指出土地利用模式

的改变将排放大量温室气体。再次，公共财政支出与碳排放之间的关联吸引了学者的关注。福利性财政支出相对生产性财政支出

更有利于改进环境全要素生产率，降低人均碳排放量（王艺明等，2014）。最后，在产业集聚对碳排放的影响方面，大多数学者

认为集聚会恶化生态环境，韩峰和谢锐（2017）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的专业化和多样性集聚并未产生预期中的碳减排效应。但

是，也有学者提供了工业集聚降低碳排放强度的实证证据（Chen et al.,2018）。 

就上述研究来看，虽然大批学者开始关注碳排放的多方面影响因素，但是鲜见县域层面行政推动型城镇化进程与低碳发展

关系的直接研究。而基于中国的实际情况，近年来的“合村并居”以山东为试点，在推动城镇化进程中取得了较大进展，3并进

一步对县域内生产生活方式产生深刻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合村并居”会对县域内碳排放水平产生何种影响？其作用机理

为何？这将是本研究的核心问题。 

有鉴于此，本文使用中国 2009-2017 年县级二氧化碳排放数据，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结合工具变量方法，就“合村并

居”对县域内碳排放的影响效应进行全面分析，并深入探讨其作用机制，以期为在县级地区加快实现“双碳”目标提供政策启

示。较之既有文献，本研究可能具有以下几方面的创新点：一是研究视角聚焦于县域层面。现有大多数文献关注国家、省级和城

市层面的温室气体排放问题，县域层面的相关研究还不多见，本文重点研究了行政推动型县域城镇化进程对碳排放的影响，为县

域地区践行绿色低碳发展提供一定的经验证据。二是不同于现有研究，本文首先构建量化指标衡量“合村并居”，其次从理论和

实证两方面检验了“合村并居”对县域碳排放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探索补充了“合村并居”在绿色发展领域内的意义。三

是本文考虑了内生性问题，并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以保障研究结论的可靠性，为基层治理和绿色发展提供启示和方向。 

全文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说提出，第三部分是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第四部分是实证结果分析，最后是

文章的结论与政策启示。 

二、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说提出 

“合村并居”有助于破除阻滞城乡同步发展的二元体制，以行政推动的方式带动农村转型，加快县域乡村地区的城镇化进

程（Li et al.,2020）。城镇化和农村现代化同步的要求使得农村地区再难滞留在“欠发展”的落后状态，“合村并居”对县域

城镇化的促进是其内在要求。而建设居民社区使农村居民集中居住，也是县域城镇化进程的题中之义（陈靖，2013）。进一步地，

城镇化被认为能够发挥集聚效应，有效减少地区污染物排放水平，包括二氧化碳排放强度，起到改进环境绩效的作用（陆铭和冯

皓，2014；任晓松等，2020）。一方面，由于城镇在单位面积内聚集起一定数量的公共基础设施和企业，因而能够发挥更加明显

的外部规模经济效应和绿色技术溢出，并通过这种正外部性使得企业使用节能减排技术，从而有利于单位产出碳排放量的减少

（邵帅等，2019）。另一方面，随着城镇化的深入，产业结构发生变化，低碳排放的第三产业比重逐渐提升，有利于在一定程度

实现碳排放强度的降低。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假设H1: 

H1：“合村并居”能够降低县域碳排放强度。 

进一步地，“合村并居”这一行政推动型城镇化进程的减碳效应可能从人口、土地、财政和产业四个方面实现。首先，“合

村并居”将村庄合并为集中度较高的居民社区，这一城镇化进程在改善村民的居住条件和生活水平的同时，也使其生产生活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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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实现现代化转型（马光川和林聚任，2013），变得更加绿色环保。比如，由于一些贫困地区资源禀赋条件较差，自身发展能力

受到较大限制，在实施“合村并居”、居民异地扶贫搬迁后，有助于帮助贫困人口跳出发展不充分困境，同时使其生产生活方式

同步升级。研究发现，落户城镇的转移人口在实现职业、身份、生活方式转变的同时，其能源消费行为和节能环保意愿也会受到

城镇生活的影响（魏楚，2017），促进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此外，“合村并居”进程中的人口集聚又将带动县域内的人口城镇

化水平。人口规模的扩大和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能够提升碳排放效率，推动碳排放强度的降低（Yu et al.,2020）。基于此本文

提出假设 H2: 

H2：“合村并居”能够通过提高人口城镇化水平，产生减碳效应。 

其次，伴随着“合村并居”，居民社区规模的扩张将有助于整合分散地块，实现乡村地区土地资源的集约利用，使得土地利

用从分散、低效变得集中、高效。有学者指出，土地资源的集约利用有助于增进碳排放效率（孙艺璇等，2020）。进一步地，周

璟茹等（2017）提出，在土地利用相对粗放的初级阶段，土地集约利用程度的提高会减少碳源地块面积的扩张，使得碳排放强度

下降。而随着土地集约程度的进一步增加，土地集约利用模式将会逐渐从资本投入型向技术投入型转变，带动碳排放强度的进一

步减少，发挥减碳效应。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H3: 

H3：“合村并居”能够通过促进土地资源集约利用，产生减碳效应。 

再次，“合村并居”可能有助于提升公共服务的“有效性”（田孟，2019）。针对原有的分散型村庄分布模式，政府的公共

服务难以实现全面覆盖，使得公共服务的“有效性”有所欠缺。但是“合村并居”可以冲击这一“摊大饼”式的公共财政支出

模式，切实提升公共支出的有效利用。一方面，由于经济激励的作用，地方政府往往热衷于投资经济建设，而忽视环境治理。通

过建立新型居民社区，实现对原先的村庄的取代后，不仅使得公共服务“有的放矢”，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重复建设，在这个

过程中实现碳减排。另一方面，“合村并居”中的新型居民社区建设力求将建筑、交通和公共设施与绿色低碳要素相结合，形成

低碳环保的新型乡村生产生活空间结构，并通过优化不同功能空间布局，使得生产生活区域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这有助于缩短

通勤交通距离，在降低交通能源消耗的同时减少碳排放（王玉娟等，2021）。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H4: 

H4：“合村并居”能够通过促进公共支出有效利用，产生减碳效应。 

最后，“合村并居”带来的基础设施优化、交通成本降低等便利可能加快工业的集聚发展。罗必良（1999）指出村庄合并可

以以整合乡村资源、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方式，通过建立产业结构合理的区域性经济中心，促进经济集聚水平的提升。佟伟铭和

张平宇（2016）发现农村的新型社区化建设使得劳动力加快向二三产业转移，带动后者的整体增长，促进产业结构向绿色清洁的

环境友好型转型。进一步地，工业的集聚能够发挥规模经济性降低平均成本，同时相对集聚亦利于促进生产技术的演进，发挥碳

减排效应。Chen et al.(2018）指出工业集聚降低了工业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H5: 

H5：“合村并居”能够通过促进工业集聚，发挥降低碳排放强度的作用。 

传导机制概念框架如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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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影响机制概念框架 

三、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一）计量模型设定 

本文构建计量模型（1）以分析“合村并居”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 

 

本文选取碳排放强度（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CEI）作为被解释变量。核心解释变量 magnitude 表示县 i 在年 t 的

“合村并居”程度，X则是一系列控制变量，包括人口规模、外国直接投资、研发投入、产业结构和工业产值相对比重。λ和θ

分别为县级和时间的固定效应，最后ε为误差项。 

为了考察“合村并居”是通过何种路径影响碳排放强度的，本文参考邵帅等（2019）的做法采用逐步回归法以检验其作用机

制。 

 

 

首先，对方程（2）进行回归分析，检验“合村并居”对CEI的总体影响，即考察系数 c的显著性。其次，在系数 c显著的

前提下，再考察方程（3）和（4）中 a与 b的显著性，如果二者均显著，则说明存在显著的间接效应。最后，检验方程（4）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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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的显著性，若 c'显著，则表明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反之则表明存在完全中介效应。 

（二）变量选取与说明 

(1）被解释变量。采用县级碳排放量与年末县内生产总值之比衡量县级碳排放强度。由于能源消耗数据通常仅统计到省市级

层面，因而造成相应的二氧化碳排放数据也仅仅局限于省市级。为此，本文在县一级二氧化碳排放这一数据方面参考了 Chen et 

al.(2020）公开的估算数据。具体而言，Chen et al.(2020）基于中国 30个省包括液化石油气、天然气和燃煤在内的共 17种焦

化、石油和燃气产品的消耗量，根据其燃烧花费的低热值、碳含量和碳氧化因子计算得到了省级层面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进一步

运用细化后的县级灯光数据，得到中国县级层面二氧化碳排放数据。具体计算方程为： 

 

其中 CE
t
为省级二氧化碳排放量，E

t
ij表示省 i 使用的第 j 种燃料，LCV

t
ij表示第 j 种燃料消费的低热值，CC

t
ij表示第 j 种燃

料的碳含量，COFt
ij表示第 j种燃料的碳氧化因子。44/12 表示二氧化碳和碳分子量之比，用于估算碳排放量。 

(2）核心解释变量。文章的核心解释变量为“合村并居”程度（magnitude）。鉴于“合村并居”作为一种渐进式的乡村基层

行政推动型城镇化方式，各地在实施过程中的时间节点并不清晰，因此难以基于离散二分变量采用经典政策效应评估方法进行

分析。此外，“合村并居”将分布分散、人口稀少的小村庄合并成规模大、密度高的新型居民社区，涉及行政村数量的增减，因

此本文采用行政村的变化程度这一连续变量衡量“合村并居”程度。
4
具体计算方式如下： 

 

其中Δvillagei,t表示县 i第 t期村庄数量与第t-1 期村庄数量的差分，村庄数量使用村委会数量衡量。取对数则是为缓解

异方差问题。此外，考虑到村庄数量呈递减趋势，差分值为负，为了保证取对数后有意义，取其正值。总体而言，magnitude 为

正向指标，其值越大表示村庄消失幅度越大，从而“合村并居”程度越强。 

(3）机制变量。本文从人口城镇化、土地资源集约利用、公共财政支出有效利用和工业集聚四个角度选取机制变量。首先，

文章采用城镇户籍人口比重作为人口城镇化（urban）的衡量指标。其次，借鉴王锋等（2017）的做法，将单位面积固定资产投

资额作为土地资源集约利用（land）的代理变量。最后，在公共支出有效利用（public）和工业集聚（agglo）方面，文章使用

密度变量（单位面积公共财政支出和单位面积规模以上工业产值）进行度量。为缓解异方差，上述机制变量在回归中均取对数。 

(4）控制变量。人口规模（population），选择户籍人口总量；外国直接投资（fdi），选取市级外国实际投资额作为衡量指

标，并根据当年的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对其进行调整；研发投入（tech），由于县级层面缺乏 R & D数据和常用于衡量技术水平的

专利数据，本文参考 Hu & Fan(2020）的做法，选择市级教育和科技支出之和占市级 GDP比重；产业结构（str），分别选择县级

第一和第二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工业产值相对比重（scale），本文采用县级规上工业企业产值占全省规上产值的比重来衡

量地方工业企业相对集聚的外部性影响。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在表 1中给出。 

（三）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样本为 2009-2017 年全国县级行政单位。被解释变量为同时期全国县级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同期数据来源于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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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al.(2020）结合省级能源消耗数据和县级灯光栅格数据测算的中国县级二氧化碳排放量。核心解释变量“合村并居”中的村

委会数量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机制变量和控制变量中相应县级变量数据来源于《中国县域统计年鉴》和《中国区域统计年

鉴》，市级变量数据则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同时为避免离群值影响结果稳健性，本文进行了 1%层面的缩尾处理。货币

指标以 2009 年不变价格水平进行核算。 

表 1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名 具体含义及单位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CEI 碳排放强度（吨/百万元） 16486 2.803 2.150 0.473 13.576 

magnitude “合村并居” 12900 0.620 1.094 0 4.575 

population 人口规模（万人） 16538 49.931 35.288 4.000 165.000 

fdi 市级外国直接投资（万元） 12997 500578 1042212 1183 6782394 

tech 市级研发投入（%） 13641 4.508 4.021 1.284 25.813 

str1 第一产业比重（%） 16464 22.524 12.200 2.174 59.978 

str2 第二产业比重（%） 16464 44.342 15.394 10.067 81.618 

scale 工业产值相对比重（%） 14755 1.475 2.190 0.010 14.655 

urban 人口城镇化（%） 13253 21.960 14.882 3.571 87.500 

land 土地资源集约利用（万元/km
2
） 14949 728.735 1084.862 2.711 6472.771 

public 公共支出有效利用（万元/km2） 16795 152.473 181.084 2.758 1177.414 

agglo 工业集聚（万元/km2） 14749 1868.156 3830.096 0.946 25036.940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初步的描述性分析 

图 2 中的村庄数量与县域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之间变化趋势的基本描述直观地显示了“合村并居”与碳排放强度水平降低之

间的潜在关联。可以看出，从 2009年至 2017 年，村庄数量的持续减少伴随着碳排放强度的总体下降。具体地，县平均行政村数

量从 2009 年的约 219 个减少至 2017 年的约 193 个，而同时期县域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量从 2009 年的每百万元 3 吨降低至

2017 年的每百万元 2吨。这意味着县域离散资源整合力度越大，集聚效应越强，其碳排放强度相应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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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碳排放强度与村庄数量变化趋势 

进一步地，本文分别考察了人口城镇化、土地资源集约利用、公共财政支出有效利用和单位面积规模以上工业产值与村庄数

量的变化趋势。图 3 中以村庄数量衡量的“合村并居”显示出在县域层面对上述变量的拉动作用。但是“合村并居”是否会通

过上述四种方面影响县域碳排放仍需要定量验证。为此，本文将构建实证模型探究“合村并居”对碳排放强度影响及其传导机

制。 

（二）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表 2第（1）至（4）列报告了在模型（1）中依次加入控制变量后的估计结果。就第（4）列的估计结果而言，“合村并居”

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随着“合村并居”的推进，碳排放强度呈现出逐渐下降的趋势。这一结果说明，“合村并居”降

低了县域碳排放强度，假设H1得到验证。究其原因，“合村并居”冲击了县域内原有的经济布局，总体上可能有利于经济结构

绿色转型，尤其在碳减排方面具有显著作用，具体作用机制有待深入实证检验。 

控制变量方面，在县级层面，人口规模越大的地区，碳排放强度越低，这表明人口集聚带来的规模效应及生产效率提高对碳

减排具有积极影响。工业产值相对比重的作用效应也与之相似，其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地方工业企业联系越紧密，

其产生的显著正外部性会带来明显的规模经济性和技术溢出性，从而凸显其减排特征。产业结构方面，第一产业比重在 1%水平

上与碳排放强度呈正相关，第二产业比重系数则显著为负。但在模型中加入工业产值相对比重后二产比重估计系数绝对值变小，

这意味着二者之间对降低碳排放强度可能存在替代关系。在市级层面，研发投入和外国直接投资在其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方面

存在显著的差异性。具体地，研发投入的系数在 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随着科技方面支出的增加，碳强度不降反增。与

之相比，对外开放能吸引国外绿色清洁新技术，从而直接提升国内能源效率或间接引发学习效应促进国内生产效率提高，推进低

碳化发展，因此外国直接投资越高的地区，其单位 GDP二氧化碳排放量相对较低。 

表 2“合村并居”对碳排放强度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 

 

InCEI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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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gnitude -0.0025**(-1.9798) -0.0036***(-3.1974) -0.0029***(-2.5989 ) -0.0036***(-3.2658) 

Inpopulation -0.2294***(-6.2134) -0.1881***(-5.7307) -0.1682***(-5.1764) -0.1081***(-3.2234) 

Infdi -0.0093***(-6.2368) -0.0069***(-5.2300) -0.0056***(-4.2760) -0.0041***(-3.0982) 

tech -0.0020(-0.0349 ) 0.0494(0.9913) 0.0593(1.2024) 0.3759*(1.9529) 

Str1  0.0187***(46.2031) 0.0175***(42.6722) 0.0189***(43.1784) 

str2   -0.0033***(-13.4338 ) -0.0012***(-4.4309) 

scale    -3.7804***(-12.4216) 

县固定效应 Y Y Y Y 

年固定效应 Y Y Y Y 

样本量 9575 9568 9568 8306 

R2 0.600 0.683 0.690 0.723 

 

注：***、**、*分别表示相应统计量在 1%、5%、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数值为相应估计系数的 t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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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各机制变量与村庄数量变化趋势 

表 3“合村并居”对碳排放强度影响的稳健性检验 

 

(1) 

替换被解释 

变量 

(2) 

滞后一期核心解

释变量 

(3) 

替换核心 

解释变量 

(4) 

控制低碳 

城市试点 

(5) 

剔除百强县和直

辖市 

(6) 

设定样本为 2012

年后 

magnitude 

-0.0026** 

(-1.9930) 

-0.0023** 

(-2.1154) 

-0.0037*** 

(-3.5553) 

-0.0036*** 

(-3.2651) 

-0.0034*** 

(-3.0542) 

-0.0075*** 

(-5.5895) 

控制变量 Y Y Y Y Y Y 

县固定效应 Y Y Y Y Y Y 

年固定效应 Y Y Y Y Y Y 

样本量 8306 7319 8299 8306 7875 4622 

R
2
 0.767 0.681 0.726 0.723 0.727 0.483 

 

注：***、**、*分别表示相应统计量在 1%、5%、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数值为相应估计系数的 t值。 

（三）稳健性检验 

上述基准回归结果报告了“合村并居”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但这一结论可能因为受到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或“合村并居”

的度量方式差异而存在误差。为此本文尝试改变被解释变量和核心解释变量的衡量方式检验估计结果的稳健性。首先，在被解释

变量碳排放强度方面，文章参考邵帅等（2019）的做法，将碳排放量与非农产业增加值之比的自然对数——非农产业碳排放强度

作为替代变量。其次，在核心解释变量方面，本文将“合村并居”程度滞后一期，考察“合村并居”对县域碳排放的滞后影响。

最后，本文尝试改变“合村并居”度量方式，将县近郊村庄加入“合村并居”指标构建中，生成新的“合村并居”指标。表3中

第（1）至（3）列的结果显示，替换被解释变量和核心解释变量后，“合村并居”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 

进一步地，基准回归的结果可能受到其他减排政策、区域发展水平和中央政府发展战略的干扰。基于此，本文首先根据全部

三批国家低碳试点城市，5将其下属县级单位在回归中进行控制；其次本文参考文雁兵等（2020）的做法共选出 74个百强县，6

并将其与北京、天津、上海和重庆四个直辖市下辖的县作为发展水平突出的地区一并剔除，对余下的 7875 个样本进行回归；最

后，鉴于 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本文仅保留 2012年后的样本进行回归。表 3第（4）至（6）列的相应

估计结果均在 1%水平下显著为负，验证了此前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四）内生性及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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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行政村数量大量减少地区往往交通运输便利，人口较为集中，经济较为发达，能源消耗量大，二氧化碳排放量高，因而

模型可能存在一定内生性。为此，本文将县域地形起伏度（Relief Degree of Land Surface,RDLS）作为工具变量。主要基于两

点考虑：一是村庄的数量及分布与其自然地理区位条件密切相关（李玉红和王皓，2020）。更具体地，周扬等（2020）研究发现

在坡度 6°至 8°等条件下村庄分布较为集中，因而“合村并居”更易展开，即地形起伏度与“合村并居”密切相关。二是地形

起伏度作为地理因素，不直接影响碳排放强度，满足外生性要求。此外，为避免完全共线性问题，本文借鉴 Hu & Fan(2020）的

做法，将固定效应聚类于市级层面进行估计。 

表 4报告了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其中第（1）列的结果显示，县级平均地形起伏度与“合村并居”之间存在显著负向关系，

而且第一阶段回归的 F统计量为 27,32，大于 10，从经验分析的角度判断地形起伏度与“合村并居”相关。第（2）列中工具变

量回归的第二阶段结果显示，“合村并居”与碳排放强度之间仍存在负向关系，且在 10%水平下保持显著。此外，Kleibergen-

Paaprk Wald 统计量为 12，大于 15%的最大临界值 8.96，在一定程度上排除了弱工具变量的可能性。可以看出，表 4 的估计结

果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本文前述内生性问题考虑的合理性。 

表 4考虑内生性后“合村并居”对碳排放强度影响的估计结果 

 (1)第一阶段 (2)第二阶段 

magnitude  -0.2460*(-1.7896) 

RDLS -0.1248***(-3.1593)  

控制变量 Y Y 

市固定效应 Y Y 

年固定效应 Y Y 

样本量 8295 8295 

R2 0.042 0.552 

F 27.320 - 

Kleibergen-Paaprk 

Wald Fstatistic 

- 12.702 

 

注：***、**、* 分别表示相应统计量在1%、5%、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数值为相应估计系数的 t 值。 

（五）机制分析 

为明确具体的传导作用机制，文章根据理论分析，从人口城镇化、土地资源集约利用、公共财政支出有效利用和工业集聚四



 

 11 

个角度展开实证分析。 

第（1）列表明，“合村并居”会降低县域人口城镇化，回归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第（2）列的结果显示，引入中

介变量人口城镇化后，核心解释变量“合村并居”对县域碳排放强度的影响仍然在 1%水平上显著为负，中介变量的估计系数虽

然为负，但并不显著，中介效应不成立。究其原因，“合村并居”带来的乡村社区化进程使得县城周边地区出现多个人口聚集的

乡村社区，可能未能起到显著增加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作用。 

此外，第（3）列的估计结果显示，“合村并居”可以显著提升县级地区的土地资源集约利用，其回归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

著为正。将土地集约利用指标加入回归之后，第（4）列的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合村并居”的回归系数为-0.0030，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合村并居”具有显著的减碳效应。进一步地，第（4）列中土地资源集约利用的回归系数也显著为负，

表明土地的集约化利用能够助推县级地区降低碳排放强度，同时也验证了“合村并居”进程能够通过促进土地资源的集约化利

用，进而发挥减碳作用的传导机制，假设 H3成立。究其原因，“合村并居”将分散的村庄合并为相对集中的乡村社区，提升了

居民生产生活方式的集聚程度，使原先离散、低效率的乡村经济活动转变为密集、高效的社区经济活动，在提升土地利用效率的

同时增加了经济活动密度，产生减碳效应。 

第（1）列的结果显示，“合村并居”对公共财政支出有效利用率的影响在 1%的水平显著为正，表明随着“合村并居”的推

进，公共支出的针对性显著改善。第（2）列显示，单位面积公共支出的估计系数为-0.0532，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

公共支出的密集化利用，能够相应引起碳排放强度显著降低，具有减排的作用。由此可见，“合村并居”能够通过优化财政支出

的“有效性”，扩大公共服务的覆盖面，发挥减碳效应，假设H4得到验证。究其原因，合并村庄并新建村民社区的举动使得公

共投资在区域内密集化，相比以往“大水漫灌”式的投资方式，“合村并居”后的公共支出更加“有的放矢”。 

工业集聚方面，第（3）、（4）列的结果表明，尽管工业集聚有利于降低碳排放强度，但“合村并居”对以单位面积规上工业

产值衡量的工业集聚不具有显著的影响，中介效应不成立。一个可能合理的解释为：伴随着“合村并居”的推进，乡村基层的基

础设施条件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加之更低的土地使用价格和更宽松的环境标准，“污染避难所”效应使得工业企业被吸引至

乡村基层，不利于工业集聚。 

（六）异质性分析 

首先本文考察“合村并居”影响县域碳排放强度的地区异质性。根据我国四大经济区域划分，本文将全样本分为东部、中

部、西部和东北地区。
7
图 4 显示，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村庄数量和碳排放强度均呈下降趋势。而在东北地区，村庄数量和单

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量波动较大，总体上呈“U 型”，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量自 2009 年开始有所下降，2012 年后保持平稳，

在 2015 年后上升趋势明显，而村庄数量的变化趋势也与之相似。 

分样本进行“合村并居”减碳效应地区异质性考察后，“合村并居”主要降低了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县域单位 GDP 二氧化碳

排放量，并且“合村并居”在西部地区的减碳效果强于中部地区。但东部和东北地区“合村并居”的估计系数不显著，意味着在

东部和东北地区，“合村并居”并不存在显著的减碳效应。总体而言，实证结果表明“合村并居”的减碳效应具有显著的地区异

质性，主要发生在西部地区，其次是中部地区。但“合村并居”对东部和东北地区的县域碳排放强度不存在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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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分地区碳排放强度与村庄数量变化趋势 

基于前述机制分析，本文进一步考察中西部地区土地资源集约利用和公共财政支出有效利用的中介效应是否仍然显著。第

（1）和（5）列的结果显示，中西部地区的“合村并居”均在至少 5%的水平上与土地集约利用率呈显著正向相关，且西部地区

的影响幅度大于中部地区。另外，第（3）和（7）列显示中西部地区的“合村并居”均对公共财政支出的有效利用率具有显著正

向影响，而中部的影响效应更为明显。进一步检验不同地区“合村并居”减碳效应的传导作用机制，在模型中加入土地资源集约

利用和公共财政支出有效利用后，第（2）和（4）列的结果显示，中部地区“合村并居”通过促进土地集约和提升公共支出针对

性，进而发挥减碳效应的中介传导作用机制显著。第（6）和（8）列的结果则验证了西部地区“合村并居”减碳效应的相同机制，

且“合村并居”通过这两条路径产生的减碳幅度在西部地区更为突出。 

前文的结果表明，“合村并居”有利于降低县域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但是这一效应似乎存在一个前提，即“合村并居”需要

将分散的村庄合并为集中度高的居民社区，才能通过提高经济活动的密度发挥减碳效应。考虑到不同县下辖村庄的数量存在巨

大差异，“合村并居”的减碳效应是否仅发生于村庄数量较多的县？此外，传导机制的相关分析说明“合村并居”通过提高经

济活动的密度进而降低了碳排放强度。那么这种效应在集聚水平较低的地区是否会更加显著？而在集聚水平较高的地区“合村

并居”是否仍能发挥减排作用？对此，本文将展开进一步分析。 

本文根据各县年均村庄数量和经济集聚水平的平均值将样本分组为多/少村庄数量组和高/低经济集聚组，8以分别考察异质

性影响。第（1）和第（4）列的结果显示，“合村并居”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合村并居”能够在村庄数量较多的县或

经济集聚水平较低的县中发挥减碳效应，而第（2）和（3）列不显著的估计结果则说明，在村庄数量较少或集聚水平较高的地区，

“合村并居”的碳减排作用不明显。上述结果说明，“合村并居”的减碳效应在不同的村庄数量和经济集聚水平下存在显著的

异质性，主要在村庄数量较多的县和经济集聚水平较低的县有所体现。 

基于前述分析，文章进一步考察在村庄数量和经济集聚水平异质性下“合村并居”影响县域碳排放强度的机制。第（1）至

（4）列的结果显示，在村庄数量较多的县，土地资源集约利用和公共支出有效利用两种中介效应显著，验证了“合村并居”在

土地和财政方面减碳效应的作用机制。而第（5）至（8）列的结果则显示，在村庄数量较少的县，土地集约利用和财政支出有效

性的传导机制均不明显。原因可能在于：村庄数量较少的县更难以在不伤害农民权益的情况下推行“合村并居”，因为其可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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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合并的村庄较少；而村庄数量较多的县进行“合村并居”的选择范围更广，“合村并居”之后对土地利用效率和财政支出

有效性的改善情况更为突出。 

第（1）至（4）列的实证结果表明在经济集聚水平较高的县，“合村并居”并未显著影响土地资源集约利用和公共支出有效

性，中介效应不成立。而第（5）至（8）列的结果则表明这两个中介效应均成立。总体上，较之集聚程度较高地区，“合村并居”

会通过密集利用公共财政投资额和土地资源以显著降低经济集聚水平较低地区的碳排放强度。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中国承诺实现“3060”双碳目标。目前国内学术界在碳排放领域的研究大都集中

于省市级层面，而在县域层面却鲜有探索。基于中国县级碳排放数据，本文考察了“合村并居”这一行政推动型城镇化进程对县

域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 

第一，“合村并居”具有减碳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合村并居”与县域碳排放强度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同时这一效应

主要发生在中西部地区，而在东部和东北地区并不显著。这意味着随着“合村并居”的推进，县域内单位GDP 二氧化碳排放量呈

现降低趋势。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后，这一结果仍然显著。第二，“合村并居”影响碳排放强度的机制主要为

促进土地资源集约化利用和优化公共财政支出有效利用两条路径。一方面，“合村并居”可以通过加快土地资源的集约利用，提

升土地利用效率，产生减排效应。另一方面，“合村并居”在兴建一批居民社区的过程中有助于改善以往“摊大饼”式、无突出

重点的公共投资模式，使公共财政支出“有的放矢”，因而优化资源配置，降低碳排放强度。第三，“合村并居”的这一减碳效

应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具体而言，较之村庄数量较少或经济集聚水平较高的地区，“合村并居”在村庄数量较多或经济集聚水平

较低地区更能发挥其减排作用。 

基于上述结果，政策部门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首先，在城乡融合发展、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统筹结合美丽乡村建

设和基层社会治理，依法依规推行“合村并居”，为县域绿色低碳发展、加快实现“双碳”目标奠定坚实基础；其次，科学布局

土地利用空间，完善土地利用计划管理体制，贯彻落实土地资源的集约化利用，在加快开发利用闲置土地的基础上积极盘活农村

集体用地，提高农村地区用地效率，同时着力推进公共财政支出的有效性，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公共支出为重点，健全完善“合

村并居”后的相关配套设施和服务功能建设，助力“合村并居”的碳减排效益；最后，“合村并居”应立足于当地人、地、产业

等发展实际情况，统筹考虑村庄数量和经济集聚水平，兼顾社会整体效益，因地制宜地开展“合村并居”，并积极开展绿色村民

社区创建活动，包括社区服务设施绿色化升级，老旧建筑节能化改造，切实打造环保、美丽的乡村人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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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以山东省德州市为例，其下属平原县 2008 年村委会数量为 875 个，2009 年为 151 个，减少 83.7%，可见“合村并居”是

行政村数量减少的主要原因。 

5国家发改委陆续于 2010、2012、2017 年公布低碳城市试点名单。截止到2017年，共有 6个省区低碳试点，78个低碳试点

城市。本文根据城市被选为低碳试点的时间，构建虚拟变量将其下辖的县级行政单位在模型中进行控制。 

6国家统计局仅于 2004 和 2005 年评选过“全国县域社会经济发展指数前 100 名县市”，随后其他部门开始评选百强县。本

文根据“至少有 2个榜单交集且至少 5个年份入选”原则，在样本期 2009—2017年共选取了74个百强县。 

7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山东省、广东省和海南省；中部地区包括山

西省、安徽省、江西省、河南省、湖北省和湖南省；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

云南省、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北地区包括吉林省、辽宁省和黑龙江省（由于数据

可得性，研究范围不包括西藏自治区、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 

8文献中通常采用密度变量衡量经济集聚水平。在本文中，为了衡量区域经济集聚水平，采用单位面积县级 GDP作为经济集

聚水平的衡量指标。 


